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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杜源芳教授獎學金設置辦法 
105年12月26日105學年度教育學系第3次獎學金審查小組會議通過 

106年12月27日106學年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第3次獎學金審查小組會議通過 

一、緣起：本系系友及退休教授杜源芳先生終身奉獻教育，為提攜母系後進，

特捐款設置「杜源芳教授獎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金)，奬掖本系學子，

以教育為終身志業。 

二、獎學金來源：由杜教授家屬每年捐款新臺幣100萬元為本獎學金基金。 

三、獎助對象：本系所日間學制學生。 

四、獎助名額及金額：每學年十名，每名新臺幣10萬元整。 

五、申請資格與條件：教育學系入學新生，成績為當年度「申請入學」前十名

者；或學士班在學二年級以上並具以下條件者，得提出申請。 

（一）成績優良且GPA在3.76以上者。 

（二）品行優良且獲導師推薦者。 

具體名額分配與資格如下表： 

身分 名額 條件 

入學新生 

1.申請入學生：二名 
當年度學士班「申請入學」新

生正取前十名。 

2.陸生：二名 

1.當年度由陸聯會分發本系學

士班陸生。 

2.當年度申請入本系所碩、博

士班陸生。 

學士班在學舊生 六名 
1.二至四年級在學生。 

2.修習九學分以上之延畢生。 

 以上名額，擇優錄取，如有餘額得相互流用。 

六、申請時間及程序： 

（一）申請時間：每年十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 

（二）申請程序：申請人應於申請期限內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入學成績單或

歷年成績單與相關資料，送交教育學系辦公室。 

七、審查委員、程序與標準： 

（一）審查委員：置委員三人，由教育學系主任及獎學金捐贈人邀請之代

表二人組成之，教育學系系主任為召集人。 

（二）審查程序：由教育學系辦公室受理申請案件完成資格審查後，召開

審查小組會議，議決當年度得獎名單。 

（三）審查標準：符合申請條件者，依下列情況擇優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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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學成績或教育學科成績優異者。 

2. 擔任社團幹部、熱心公益及服務學習有具體表現者。 

3. 家境清寒者。 

4. 具原住民族籍、新住民子女或僑生。 

5. 師資生。 

6. 參加相關競賽有傑出表現者。 

八、審查結果：於每年十一月底前由教育學系公布。 

九、獎學金頒發：每年底配合「田培林教授、賈馥茗教授暨簡茂發教授紀念

會」共同頒發，日期另定。 

十、申領本獎學金，當學期不得重複請領本校其他公費或獎學金，惟家境清寒

者及卓獎生不在此限。 

十一、 基金保管及運用方式： 

（一）本獎學金基金由本校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負責保管，以本金及孳息作

為獎學金之用。以三年為期，由捐贈人逐年視辦理情形，決定是否

持續提供。 

（二）本獎學金之金額及名額，必要時得由教育學系獎學金審查小組會議

調整之。 

十二、 本辦法經教育學系獎學金審查小組會議通過，提請本校獎學金管理委員

會核備，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